
附件6：

初次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的申报材料要求

（含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申请提高作业级别）

	项目分类
	申报材料的具体目录
	认定要求
	装订要求

	（一）
申请表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人在民爆网络服务平台录入申请信息后通过系统打印，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印章并经县级公安机关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安机关印章。
	单独提交，不与其他材料装订。

	（二）

个人身份证明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必须在有效期内
	按（二）（三）（四）（五）顺序装订成册，封面标注“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制作包含页码的目录作为材料首页。

	（三）
学历、学位证明
	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学历学位证书应真实、有效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初次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资格或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因学历提升符合条件申请升级的，需提供“学信网”出具的“学历在线验证报告”。
	

	（四）

劳动关系证明
	（1）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和有效的工伤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商业保险除外）。从其他单位变更至申请单位的，还应提供与原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
（2）申请人员为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和聘任协议。
（3）申请人员为爆破作业单位聘请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员，提供申请人所在单位同意受聘的证明和爆破作业单位聘任协议。
（4）申请人员为事业编制的，提供事业编制证明。
（5）申请人员为现役军人的，提供现役军人的有关证明。
	1．在全国范围内仅可受聘于一家爆破作业单位；

2．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兼任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中的一种，但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相互之间不得兼任；

3．现役军人仅限于在取得《军队事业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的军队系统的单位从事爆破作业。   

因部队正在清理整顿有偿服务项目，待公安部明确后此规定同步调整。
	

	（五）

从业经历证明（限初次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资格或申请升级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个人持有的《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复印件
	初次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资格的从业经历以取得爆破员、安全员资格后连续工作时间为准；申请升级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业绩符合条件的以取得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资格后连续工作时间为准，学历提升后符合升级条件的以取得爆破作业人员（含爆破员、安全员或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资格后连续工作时间为准。
	

	（五）
设计施工

业绩证明（限设计施工业绩符合条件申请升级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作为第一设计人主持实施的爆破作业项目的批准文件和设计施工方案。
	项目应录入民爆网络服务平台并经系统备案。
	按项目实施时间装订成册，封面中间标注“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业绩”，制作包含页码的目录作为材料首页。


申报资料装订的其他要求：

1．统一采用A4纸格式，除需当事人签署的意见、签名、日期外一律打印。

2．材料如有修改必须经申请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各种证件、凭证的复印件需彩色复印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3. 每个人申请材料装入一个档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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